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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2年3月8日印發 

 

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1378 號   

 

案由：本院委員王美惠、黃國書、何志偉、黃世杰、陳明文等 22 人

，鑑於海洋委員會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正式成立，為

我國海洋事務之統合機關，各項海洋污染事務之管理權責亦

隨之調整。近年隨國際海事組織針對海洋污染防治議題已有

諸多討論，惟海洋污染防治法（下稱本法）於八十九年十一月

一日施行後，僅歷經一次修正，且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

零三年六月四日，迄今已近 10 年，本法規範內容實有必要反

映相關國際趨勢，爰擬具「海洋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中華民國 107 年 4 月 27 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72574 號公告本法中央主管機關由原來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107 年 4 月 28 日起變更為「海洋委員會」，應同步修正。 

二、中央及地方於本法中皆有海洋污染事務管轄權，為求用詞統一，將「各級主管機關」統一

修正為「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應發布國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書，內容應包含國家海

洋污染現狀調查、具體防治計畫與作為並定期檢討修正。 

三、重大海洋污染事件發生之態樣，對環境、生態、產業之影響相當深遠，秉持「肇因者原則

」，由可能導致海洋污染之主體支付費用，以承擔恢復、填補等義務並將現行規定之海洋

棄置費併入海洋污染防治費。 

四、海洋污染防治費專供我國領土範圍內之海洋污染防治及應變措施、清除及處理等工作，秉

持群體用益性原則，僅向我國潮間帶、內水、領海範圍內之原油或其他物質之進口業者徵

收海洋污染防治費。增列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之事項，以完備落實海洋污

染防治費徵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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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王美惠  黃國書  何志偉  黃世杰  陳明文   

連署人：邱志偉  羅美玲  林宜瑾  蘇治芬  陳靜敏  

陳秀寳  張其祿  張廖萬堅 劉建國  蔡易餘  

莊瑞雄  羅致政  賴惠員  賴品妤  許智傑  

沈發惠  林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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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海洋委員會；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稱執行機關，指

海岸巡防機關。 

本法所稱協助執行機關

，指協助辦理取締、蒐證、

移送等事項之軍事、海關或

其他相關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之海域管轄範圍，由中

央主管機關劃定。 

第四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之管轄範圍，為領海海

域範圍內之行政轄區；海域

行政轄區未劃定前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內政部，於本法

公告一年內劃定完成。 

行政院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七

日院臺規字第一○七○一七二

五七四號公告本法之中央主管

機關原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自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起變更為海洋委員會，爰修正

第一項中央主管機關為海洋委

員會。 

第五條 依本法執行取締、蒐

證、移送等事項，由執行機

關辦理。 

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就

前項所定事項，得要求協助

機關協助辦理。 

第五條 依本法執行取締、蒐

證、移送等事項，由海岸巡

防機關辦理。 

主管機關及海岸巡防機

關就前項所定事項，得要求

軍事、海關或其他機關協助

辦理。 

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已明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及

協助執行機關，爰配合修正第

一項及第二項文字。 

第六條 主管機關、執行機關

或協助執行機關，得派員攜

帶證明文件，進入港口、其

他場所或登臨船舶、海洋設

施，檢查或鑑定海洋污染事

項，並命令提供有關資料。 

主管機關、執行機關或

協助執行機關，依前項規定

命提供資料時，其涉及軍事

機密者，應會同當地軍事機

關為之。 

對前二項之檢查、鑑定

及命令，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涉及軍事事務之程序、

方法或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國防

部定之。 

第六條 各級主管機關、執行

機關或協助執行機關，得派

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港口

、其他場所或登臨船舶、海

洋設施，檢查或鑑定海洋污

染事項，並命令提供有關資

料。 

各級主管機關、執行機

關或協助執行機關，依前項

規定命提供資料時，其涉及

軍事機密者，應會同當地軍

事機關為之。 

對前二項之檢查、鑑定

及命令，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涉及軍事事務之檢查鑑

定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國防部定之。 

一、中央及地方於本法中皆有

海洋污染事務管轄權，為求

用詞統一，爰將第一項及第

二項「各級主管機關」修正

為「主管機關」。 

二、第四項有關軍事之事務，

於本法中定明授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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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主管機關及執行機關

得指定或委託相關機關、機

構、法人或團體，辦理海洋

污染防治、海洋污染監測、

海洋污染處理、海洋環境保

護及其研究訓練之有關事項

。 

中央主管機關應發布國

家海洋污染防治白皮書，並

依國內外情勢發展定期檢討

修正之。 

第七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執行

機關得指定或委託相關機關

、機構或團體，辦理海洋污

染防治、海洋污染監測、海

洋污染處理、海洋環境保護

及其研究訓練之有關事項。 

一、中央及地方於本法中皆有

海洋污染事務管轄權，為求

用詞統一，爰將「各級主管

機關」修正為「主管機關」

。 

二、增訂第二項，中央主管機

關應發布國家海洋污染防治

白皮書，內容應包含國家海

洋污染現狀調查、具體防治

計畫與作為並定期檢討修正

。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海

域狀況，訂定海域環境分類

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為維護海洋環境或應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特殊海域

環境之需求，中央主管機關

得依海域環境分類、海洋環

境品質標準及海域環境特質

，劃定海洋管制區，訂定海

洋環境管制標準，並據以訂

定分區執行計畫及污染管制

措施後，公告實施。 

前項污染管制措施，包

括污染排放、使用毒品、藥

品捕殺水生物及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禁止使海洋污染

之行為。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視海

域狀況，訂定海域環境分類

及海洋環境品質標準。 

為維護海洋環境或應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對特殊海域

環境之需求，中央主管機關

得依海域環境分類、海洋環

境品質標準及海域環境特質

，劃定海洋管制區，訂定海

洋環境管制標準，並據以訂

定分區執行計畫及污染管制

措施後，公告實施。 

前項污染管制措施，包

括污染排放、使用毒品、藥

品捕殺水生物及其他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禁止使海域污染

之行為。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將海域二字修正為

海洋。 

第十條 為處理重大海洋污染

事件，行政院得設重大海洋

污染事件處理專案小組；為

處理一般海洋污染事件，中

央主管機關得設海洋污染事

件處理工作小組。 

為處理重大海洋污染緊

急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擬

訂重大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

畫，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為處理管轄範圍內之海

洋污染緊急事件，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訂定海

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報請

第十條 為處理重大海洋污染

事件，行政院得設重大海洋

污染事件處理專案小組；為

處理一般海洋污染事件，中

央主管機關得設海洋污染事

件處理工作小組。 

為處理重大海洋油污染

緊急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

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

畫，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前項緊急應變計畫，應

包含分工、通報系統、監測

系統、訓練、設施、處理措

施及其他相關事項。 

一、考量海洋污染事件之樣態

並非全為油污染，爰修正第

二項，並酌做文字修正。 

二、增訂第三項，直轄市、縣

（市）政府為本法之主管機

關，應針對轄區擬訂海洋污

染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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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所列緊急應變計

畫，應包含分工、通報系統

、監測系統、訓練、設施、

處理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向

下列對象徵收海洋污染防治

費：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從

事海洋棄置者。 

二、在我國潮間帶、內水、

領海範圍內接收、運輸原

油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指定物質之進口業者

。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

定從事海域工程或利用海

洋設施者。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許可排放

廢（污）水者。 

前項海洋污染防治費之

徵收時間、徵收項目、徵收

費率、徵收對象之指定、徵

收方式、計算方式、繳費流

程、繳費期限、減免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 

第十二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以海洋為最終處置場所者

，應依棄置物質之種類及數

量，徵收海洋棄置費，納入

中央主管機關特種基金管理

運用，以供海洋污染防治、

海洋污染監測、海洋污染處

理、海洋生態復育、其他海

洋環境保護及其研究訓練之

有關事項使用。 

海洋棄置費之徵收、計

算、繳費方式、繳納期限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收費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

機關定之。 

一、重大海洋污染事件發生之

態樣，對環境、生態、產業

之影響相當深遠，爰秉持「

肇因者原則」，由可能導致

海洋污染之主體支付費用，

以承擔恢復、填補等義務，

爰修正第一項，並分款規定

： 

(一)現行第一項規定之海洋

棄置費併入海洋污染防

治費，並列為第一款。 

(二)參照國際油污損害民事

責任公約（下稱 CLC

公約），由船舶所有人

負責賠償及國際油污損

害賠償基金公約（下稱

FUND 公約），由原油

進口國依進口量所繳交

之基金所建置；於 CL

C 公約無法賠償時，由

FUND 公約賠償之污染

賠償及填補精神，爰增

訂第二款，俾與國際公

約作法接軌。考量海洋

污染防治費專供我國領

土範圍內之海洋污染防

治及應變措施、清除及

處理等工作，爰秉持群

體用益性原則，僅向我

國潮間帶、內水、領海

範圍內之原油或其他物

質之進口業者徵收海洋

污染防治費。 

(三)考量達一定規模以上從

事海域工程或利用海洋

設施者具較高污染潛勢

，過度海底擾動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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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態環境，爰增訂

第三款，由中央主管機

關另行公告納入徵收對

象。 

(四)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

八條規定許可排放廢（

污）水於特定海域者，

應徵收海洋污染防治費

，爰增訂第四款。 

二、第二項增列授權中央主管

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之事

項，以完備落實海洋污染防

治費徵收制度。 

第十二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

得設置海洋污染防治基金；

其基金來源如下： 

一、海洋污染防治費。 

二、各有關機關依本法求償

採取應變措施、清除及處

理所生費用歸墊之收入。 

三、基金孳息收入。 

四、其他有關收入。 

 一、本條新增。 

二、現行法僅規定海洋棄置費

納入中央主管機關特種基金

管理運用，惟海洋污染事件

發生時，各有關機關為能立

即掌握及清除、處理，須代

為支出龐大應變措施、清除

及處理等費用，公務預算常

不足以支應其龐大付出，且

求償不易，爰定明中央主管

機關得設置海洋污染防治基

金及其來源，俾由基金先行

墊付，以為支應。 

三、考量發生污染海域或有污

染之虞時，各有關機關採取

應變措施、清除及處理所需

費用可由基金先行墊付，爰

增訂第二款，各有關機關依

本法求償前揭措施所生費用

後，並應歸墊基金。 

第十二條之二 海洋污染防治

基金應專供全國海洋污染防

治與應變措施、清除、處理

及其他有關海洋污染防治工

作之用，其用途如下： 

一、發生污染海洋或有污染

海洋之虞時，各有關機關

採取應變措施、清除及處

理所需費用。 

 一、本條新增。 

二、發生海洋污染事件時，各

有關機關為能立即掌握及清

除、處理，須代為支出龐大

應變措施、清除、處理等費

用，公務預算常不足以支應

其龐大付出且求償不易。為

因應公務需求，爰於本條規

定海洋污染防治基金專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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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污染發生時，執行

海洋環境品質監測及損害

調查所需費用。 

三、購置海洋污染防治及應

變設備、資材之費用。 

四、各有關機關依本法求償

及涉訟之費用。 

五、執行海洋污染防治及收

費工作所需人員之聘僱。 

六、其他與海洋污染防治工

作有關之支出。 

國海洋污染防治與應變措施

、清除、處理及其他有關海

洋污染防治工作之用，並明

列其用途。 

第十二條之三 與第二條第一

項所定水域相連之陸域及海

洋以外地面水體，其轄管機

關應採取措施，以防止、排

除或減輕廢棄物污染海洋。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聯合國「保護海洋環

境免受陸上活動污染全球行

動綱領」精神，減少陸源廢

棄物污染海洋，以達海洋廢

棄物減量之目標，爰新增本

條。所定「轄管機關」，包

含土地管理機關及河川水利

機關等。 

第十四條 海洋污染應由污染

行為人負責清除之。必要時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

機關得逕行採取應變措施、

清除及處理；其因應變措施

、清除及處理所生費用，由

污染行為人負擔。 

因下列各款情形之一造

成海洋污染者，不予處罰： 

一、為緊急避難或確保船舶

、航空器、海堤或其他重

大工程設施安全。 

二、為維護國防安全或因天

然災害、戰爭或依法令之

行為。 

三、為防止、排除或減輕污

染、保護環境或為特殊研

究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 

第一項海洋污染清除、

處理之方法、方式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第十四條 因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致造成污染者，不予處罰

： 

一、為緊急避難或確保船舶

、航空器、海堤或其他重

大工程設施安全者。 

二、為維護國防安全或因天

然災害、戰爭或依法令之

行為者。 

三、為防止、排除、減輕污

染、保護環境或為特殊研

究需要，經中央主管機關

許可者。 

海洋環境污染，應由海

洋污染行為人負責清除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

關得先行採取緊急措施，必

要時，並得代為清除處理；

其因緊急措施或清除處理所

生費用，由海洋污染行為人

負擔。 

前項清除處理辦法，由

一、將原則規定調整至第一項

，例外情形調整至第二項，

並修正第三項所引項次。 

二、第一項「緊急措施」用詞

則統一修正為「應變措施」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為簡化行政機關審核及作

業程序，爰第二項第三款「

許可」修正為「同意」，以

符實務需要。 

四、第三項增訂授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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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從事下列各款行為

之一，致嚴重污染海洋或有

嚴重污染海洋之虞時，應即

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或減

輕污染，並即通知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一、海洋放流。 

二、海岸放流。 

三、轉運、堆置或處理廢棄

物。 

四、存放營建工地之貨品或

營建材料。 

五、存放化學品。 

六、運輸油或化學品。 

七、港埠作業。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具污染潛勢之行為。 

主管機關得命前項污染

行為人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必要時，主管機關並得逕

行採取應變措施、清除及處

理；其因應變措施、清除及

處理所生費用，由污染行為

人負擔。 

第十六條 公私場所因海洋放

流管、海岸放流口、廢棄物

堆置或處理場，發生嚴重污

染海域或有嚴重污染之虞時

，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排

除或減輕污染，並即通知各

級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前項情形，地方主管機

關應先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並

得逕行採取處理措施；其因

應變或處理措施所生費用，

由該公私場所負擔。 

一、修正第一項： 

(一)刪除序文中用語範圍較

廣泛之「公私場所」。 

(二)考量常見之陸源污染，

包括廢棄物處理、營建

作業、化學品之運輸及

存放等，為強化管理，

減少未經處理廢（污）

水、油、廢棄物之排放

與棄置，控制污染海域

潛勢，避免前揭作業行

為污染海洋，爰增訂各

款。 

(三)本法中央及地方主管機

關均有海洋污染事務管

轄權，爰將「各級主管

機關」用詞統一修正為

「主管機關」。 

二、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得要

求污染行為人採取必要之應

變措施。另，將主管機關得

逕行採取之作為修正與本法

第十六條相同。將「中央主

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

」統一修正為「主管機關」

，並明定負擔費用之對象。 

第十九條 從事海域工程或利

用海洋設施致嚴重污染海洋

或有嚴重污染海洋之虞時，

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排除

或減輕污染，並即通知主管

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得命前項污染

行為人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

，必要時，主管機關並得逕

行採取應變措施、清除及處

理；其因應變措施、清除及

處理所生費用，由污染行為

人負擔。 

第十九條 公私場所從事海域

工程致嚴重污染海域或有嚴

重污染之虞時，應即採取措

施以防止、排除或減輕污染

，並即通知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

命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必

要時，主管機關並得逕行採

取處理措施；其因應變或處

理措施所生費用，由該公私

場所負擔。 

一、考量利用海洋設施亦可能

造成海洋污染，爰第一項納

入利用海洋設施致嚴重污染

海洋或有嚴重污染之虞時之

處理規範。另第一項刪除用

語範圍廣泛之「公私場所」

。 

二、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得命

採取必要應變措施之對象，

另主管機關得逕行採取之作

為修正為「應變措施、清除

及處理」，並定明相關費用

負擔之對象。 

第三十二條 因發生海難、空 第三十二條 船舶發生海難或 一、考量港口管理單位除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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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或其他意外事件，致污染

海洋或有污染海洋之虞時，

船長、機長及船舶、航空器

所有人應即採取措施以防止

、排除或減輕污染，並即通

知航政機關、港口管理機關

、事業機構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

命船長、機長及船舶、航空

器所有人採取必要之應變措

施，必要時，主管機關並得

逕行採取應變措施、清除及

處理；其因應變措施、清除

及處理所生費用，由該船舶

所有人負擔。 

因其他意外事件，致污染海

域或有污染之虞時，船長及

船舶所有人應即採取措施以

防止、排除或減輕污染，並

即通知當地航政主管機關、

港口管理機關及地方主管機

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

命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必

要時，主管機關並得逕行採

取處理措施；其因應變或處

理措施所生費用，由該船舶

所有人負擔。 

外，尚包括國營事業機構，

爰增列「事業機構」。另依

航政權責分工，修正「當地

航政主管機關」為「航政機

關」，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第二項明定主管機關得命

採取必要應變措施之對象，

另主管機關得逕行採取之作

為修正為「應變措施、清除

及處理」，並定明相關費用

負擔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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